教育教学评价中心201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一、完成兼职督导人员聘任工作

按照辽交专教发【2013】12号文件《教育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通过个人申请、教学系部推荐、教育教学评价中心遴选并聘任了四名兼职督导人员，组成了2013年度专兼职相结合的教育教学督导工作队伍，并进行了分工。
二、全面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1.教学督导工作

2013年3月18日，本年度的教育教学督导工作全面展开。截止到6月30日，教评中心的四个组督导组共听取了150多名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训、试讲或说课，22个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等工作和专业或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对于在督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督导员及时同各系部进行了反馈，共性的问题也通过学校的教学例会或专门的教评信息通报会进行了通报。
2.教学文件检查与评审

抽取全校所有专业的一门课程的试卷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试卷批阅方面的问题及时向教务处进行了反馈。

根据学校职称评审的工作要求，对申报2013年教师系列职称的教师近两个学期的教学文件进行了检查和评价。根据教学文件的规范性、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内容的完整性、教学准备工作量的大小等方面综合评价了包括申报教授职称的26名副教授、申报和转评副教授职称的33名中级职称教师、申报和转评讲师的14名初级职称教师的教学文件。
3.对教学竞赛工作做了总体安排
按照本年度重点任务的要求，教育教学评价中心同教务处制定了《教学竞赛工作组织办法》并组织实施。根据要求，上半年，由各系部组织本部门范围内的教师教学竞赛活动；下半年，由教育教学评价中心和教务处共同组织全校性的综合教学竞赛。截止到6月末，各系部及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组织的各种教学竞赛已全部结束。要求各教学单位结合近两个学期部门内组织的教学竞赛情况，于7月12日前，完成下半年学校综合教学竞赛的推荐工作。
4.对公开课组织工作做了总体安排
本学期全校性的公开课为“开放式”的公开课，即被安排开设公开课的教师在本学期承担的全部教学工作过程均对全校教师开放，听课教师可以根据授课教师的课程表，任意选择听课和观摩的时间，可以随时同承担公开课的教师进行业务交流。开设公开课的教师为在2012年综合教学竞赛中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的五名优秀教师。
5.信息反馈工作
每个月末，教育教学评价中心在召开部门例会的基础上，专门组织召开教评信息通报会，及时向各教学单位通报教评信息，并指导二级督导工作。教评信息还通过纸介质和部门网站向各教学系部及全校公布。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

在做好常规教育教学督导工作的基础上，同教务处、人力资源处及各系部密切配合，做好2013年教师综合竞赛的组织工作，使教学竞赛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竞赛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推荐和报名工作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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